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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众事达（福建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监事会关于 2025 年年度财务报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

专项说明公告 

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保留意见 

德赢（福建）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审计了众事达（福建）信息技术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众事达公司或公司）财务报表，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

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，2025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、合并及公司现金流

量表、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。 

德赢（福建）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认为，除“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”

部分所述事项可能产生的影响外，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

准则的规定编制，公允反映了众事达公司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

状况以及 2025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。 

 

二、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

（一）与关联方交易相关的预付款项的商业合理性及可回收性 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众事达公司预付账款中预付关联方福建茉京电子

商务有限公司期末余额 5,233,683.35 元，期末坏账准备金额 747,884.17 元，

期末账面净值 4,485,799.18 元；预付关联方福州泉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期末余

额 3,703,431.56 元，期末坏账准备金额 212,536.08 元，期末账面净值

3,490,895.48 元。截至本报告日，基于德赢（福建）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

所获得的信息及已执行的相关审计程序，对上述预付款项的商业合理性和可回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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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仍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（二）与备用金相关的其他应收款的商业合理性及可回收性 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众事达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员工备用金期末余额为

7,526,357.28 元、期末坏账准备金额为 580,412.40 元、期末账面净值为

6,945,944.88 元。 

截至本报告日，基于德赢（福建）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所获得的信息

及已执行的相关审计程序，对上述其他应收款的商业合理性和可回收性仍无法获

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德赢（福建）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

定执行了审计工作。审计报告的“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”部分进一

步阐述了德赢（福建）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。按照中

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德赢（福建）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独立于众

事达公司，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。德赢（福建）会计师事务所（普

通合伙）相信，德赢（福建）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、

适当的，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。 

 

三、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

德赢（福建）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

报表附注二、2所述，众事达公司 2025 年度净利润为-7,897,454.93 元，2025 年

度经营活动净流量为-1,892,292.75 元；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众事达公司

的累计未分配利润为-15,886,943.29 元，净资产为-4,621,975.99 元，公司本年

净利润、经营活动净流量、累计未分配利润、净资产均为负值，这些事项导致公

司资金链紧张、经营前景不明朗、资不抵债，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众事达公司持

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。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 

 

四、监事会对《董事会关于 2025 年年度财务报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

明公告》的审核意见 

（1） 监事会对本次董事会出具的关于 2025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意见 

所涉事项的专项说明无异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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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 本次董事会出具的专项说明的内容能够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反映公司 

实际情况。 

（3） 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推进相关工作，解决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的事 

项及问题，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众事达（福建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 

2026 年 4 月 29 日 


